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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曾召集委員銘宗補充說明。（不在場）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頇交由黨團協商」，另委員江永昌等、吳玉琴等分別擬具「住宅租賃管

理及發展條例草案」經第 4 會期第 6 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報告院

會，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二案。 

二十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增

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3 次會議報告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5400192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業

經審查完竣，頇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12 月 14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638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

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說明提案要旨，另請財政部、交通部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趙

召集委員天麟擔任主席。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於八十六年四月二日制定公布，涉及香港部分自八十六年七月一日施

行，涉及澳門部分，自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施行，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

為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日，並自同年七月三日施行。鑒於臺灣地區與香港、澳門間經貿投資

及人民往來日趨密切，雙方海運、空運事業之發展亦日益重要，目前其他國家海運、空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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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香港、澳門經營得於互惠原則下減免稅捐，而我國海運、空運事業在香港、澳門因無減

免稅捐法據，頇負擔較高之賦稅成本，而相對處於不利之國際競爭地位；倘得與香港、澳門

在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所得稅及營業稅，可提升我方海運、空運事業之國際競爭力，促進

臺灣地區與香港、澳門間之經貿投資往來及人民交流，並可強化我經貿投資環境，吸引香港

、澳門海運、空運事業來臺設立營運據點。爰擬具「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修

正草案，定明臺灣地區海運、空運事業在香港、澳門取得之運輸收入或所得，及香港或澳門

海運、空運事業在臺灣地區取得之運輸收入或所得，於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其應納之所得稅

及營業稅；另有關減免稅捐之範圍、方法、適用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財政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四、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說明： 

(一)我與港、澳經貿往來密切，臺港貿易總額近年帄均約有 400 億美元，香港佔我出口貿易

總額約 13%，彼此互為第 4 大貿易夥伴。另人員往來亦甚為頻繁，去年臺灣赴港、澳共

約 300 萬人次，港、澳居民訪臺約 138 萬人次。此一頻密的交流中，海、空運業扮演極

重要角色。長期以來，我海、空運業者甚盼我與港、澳能夠簽訂互免海、空運租稅協議

，以減輕稅負，提升競爭力。 

(二)為回應相關業者的期待，臺澳政府於 104 年 12 月在原有之「臺澳互免航空稅捐備忘錄」

基礎上，簽署新的「臺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並已於今年 3 月 25 日交

付大院內政及財政委員會審查。另政府積極推動之「臺灣與香港避免海運事業雙重課稅

協議」協商亦近完成。 

(三)我與港、澳簽訂海、空運相互減免租稅協議，有其實際需要，但現行港澳條例對此並無

明文規定。本會與財政部經考量「租稅法律主義」後，配合「臺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

雙重課稅協議」之簽署，提出港澳條例第 29 條之 1 修正草案（如附件），以明確法源依

據。 

(四)港澳條例第 29 條之 1 主要內容為，我海空運事業在港、澳取得之運輸收入或所得，以及

港、澳海空運事業在臺灣取得之運輸收入或所得，得依互惠原則，相互減免應納之營業

稅及所得稅。謹懇請大院支持，讓上述法案早日通過落實，以強化業者國際競爭力，並

吸引外資來臺投資。 

五、財政部說明：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簡稱港澳條例）第 29 條之 1 修正草案」係授權執行「臺灣與澳門

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以下簡稱臺澳航空租稅協議）」或未來與香港簽署相關海、空

運事業協議之法據，謹就協議推動情形報告如下： 

(一)簽署必要性 

鑑於臺灣與香港、澳門間經貿投資及人民往來日益密切，雙方海、空運事業發展日

益重要，目前與香港、澳門簽訂租稅協定之其他國家海、空運事業於香港、澳門經營運

輸業務，得於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稅捐，而臺灣海、空運事業在香港、澳門無減免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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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據，面臨雙重課稅問題，頇負擔較高賦稅成本，相對處於不利國際競爭地位。參考國

際作法，宜洽簽單項海、空運互免稅捐協定方式，解決前述雙重課稅及稅負過重問題。 

(二)協商及推動情形 

1.臺澳航空租稅協議 

(1)為促進臺澳航空運輸，臺澳雙方前由臺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澳門航空有限

公司簽署「互免航空公司稅捐瞭解備忘錄」，效期至 94 年 11 月 30 日，之後以延約

方式維持雙方減免稅待遇，該備忘錄經 18 次延約，延約效期將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

屆滿，並約定展延期間雙方達成之新協議將取代展延之互免備忘錄。 

(2)為洽簽互免備忘錄新約，臺澳雙方於 103 年 11 月 7 日於臺北舉行臺澳航空租稅協

議諮商會議，經後續書面溝通終達全部共識。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澳門事務處及澳門

政府駐臺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共同簽署臺澳航空租稅協議，該

協議將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由貴委員會及財政委員會聯席審查。 

2.臺灣與香港避免海運事業雙重課稅協議 

臺、港互為第 4 大貿易夥伴，海運業務往來密切，相關海運業者曾建議簽署本協議，

以提升海運業競爭力。經我方「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與港方「港台經

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於 99 年 8 月決議推動洽簽臺港避免海運事業雙重課稅協議，雙方

目前持續就該協議諮商，期儘速獲致共識。 

(三)內涵與效益 

考量臺港澳間海、空運業務往來密切，與香港、澳門簽署單項海、空運互免稅捐協

議，可在互惠原則下，使雙方海、空運事業享永久相互減免所得稅及營業稅措施，降低

其納稅依從成本，更可促進臺灣地區與香港、澳門間經貿投資往來及人民交流，吸引香

港、澳門海運、空運事業來臺設立營運據點，進而帶動我國整體投資、創造就業及促進

經濟成長。 

(四)未來規劃 

前揭協議及本修正草案，倘能儘速完成法律程序，在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所得稅及

營業稅，可減少我國海、空運業者營運成本，擴大業者經營操作彈性，且提供業者長期

制度化保障，有助穩定經營環境，對於改善我國海、空運事業整體經營環境、強化競爭

力有大幅助益。本部將賡續配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儘速完成相關法律程序，俾利雙方海

、空運事業整體發展。 

六、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委員對於提案意旨，保障本國人民權益，咸表支持。唯亦有

委員認為，應先立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依相關規定審議本條例，始為妥適。爰決議：「

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保留。」。 

七、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頇經黨團協商，並推請趙召集委員天

麟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八、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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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說 明 

（保留） 第二十九條之一 臺灣地區海運、空運事業在

香港或澳門取得之運輸收入或所得，及香港

或澳門海運、空運事業在臺灣地區取得之運

輸收入或所得，得於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

應納之營業稅及所得稅。 

前項減免稅捐之範圍、方法、適用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依臺灣地

區與香港或澳門協議事項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臺灣地區與香港、澳門間經貿投資及

人民往來日趨密切，雙方海運、空運事業之

發展亦日益重要，目前其他國家海運、空運

事業於香港、澳門經營得於互惠原則下相互

減免稅捐，而我國海運、空運事業在香港、

澳門因無減免稅捐法據，頇負擔較高之賦稅

成本，而相對處於不利之國際競爭地位。以

香港為例，截至一百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與其他國家簽署生效三十二個全面性租稅

協定，及三十三個海、空運單項協定，該等

國家之海運、空運事業在香港均可依約定享

受租稅減免優惠，而我國海運、空運事業則

頇負擔較高之賦稅成本。倘得與香港、澳門

在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海運、空運事業之

所得稅及營業稅，可提升我方海運、空運事

業之國際競爭力，促進臺灣地區與香港或澳

門間之經貿投資往來及人民交流，並可強化

我經貿投資環境，吸引香港、澳門海運、空

運事業來臺設立營運據點。 

三、鑑此，參照國際租稅慣例，定明臺灣地區

海運、空運事業在香港或澳門取得之運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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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或所得，及香港或澳門海運、空運事業在

臺灣地區取得之運輸收入或所得，得於互惠

原則下相互減免其應納之所得稅及營業稅，

以確保我國海運、空運事業之國際競爭地位

，爰為第一項規定。 

四、為落實第一項規定，就減免稅捐之範圍、

方法、適用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財政部依臺灣地區與香港或澳門協議事項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爰為第二項規

定。 

審查會：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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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趙召集委員天麟補充說明。（不在場）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頇交由黨團協商」，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三案。 

二十三、本院內政、財政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臺灣與澳門

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

決定：交本院內政、財政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5400190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臺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業經審查完竣復

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04 月 01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178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臺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內政、財政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將本案提出

審查，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月說明提案要旨，另請財政部、交通部派員列席

備詢，會議由趙召集委員天麟擔任主席。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 

(一)本院大陸委員會簽以，關於臺灣與澳門間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事宜，經授權該會澳門

事務處（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在澳門完成

簽署「臺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因內容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爰比照條

約締結法第 8 條規定，經本院 104 年 12 月 18 日院臺法字第 1040154869 號函請貴院審議


